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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萬能科技大學學校簡介 

 
學校願景：本誠信、前瞻、務實及追求卓越之辦學理念，邁向頂尖科技大學，成為培育人文與

科技兼備人才的典範。 

交通環境：從台北經國道一號（中山高速公路）內壢交流道出口下（57K），到本校約 2 分鐘。

另可經縱貫鐵公路、桃園機場國道二號、高速鐵路桃園站到達本校，多家客運公司

沿線設有固定班車行經本校，間有學生專車進入校園，交通安全便利，校內並設置

汽、機車停車場，提供充足停車位。 

校園環境： 

1. 全國唯一航空城大學，國家級重點產業發展人才培育大學。 

2. 畢業生就業率全國科大第一。 

3. 國家級技能檢定考場數為全國第一，輔導學生取得各項專業證照，建立就業競

爭力。 

4. 國際化私立科大第一，私立科技大學外籍生人數第一，國際化教學環境最優。 

5. 教育部肯定教學卓越重點大學，辦學成效為桃竹苗科大之冠。 

6. 教育部評鑑一等與品德教育績優大學 

7. 辦學品質榮獲國際 ISO 暨國際 IEET 認證。 

8. 位居桃園地區八大工業區樞紐，提供多元實習與就業機會。 

9. 校園全區提供無線網路服務，建置 6A 等級雲端數位教學環境。 

10. 各系師資優良，設備、設施及儀器等質量皆優。 

11. 優質化環境、生態森林 e 化校園、校舍全部無線網路及空調設備。 

12. 校內設有公車站方便乘車，YouBike 校內設站（至中壢 SOGO 約 10 分鐘），河

濱大道景色優美貫通校園，休閒運動設施豐富，包括：籃球場、排球場、壘球

場、網球場、田徑場、漆彈場、體適能中心、高爾夫球練習場、烤肉區等。 

13. 本校長期投資數位教材製作，並在全校設置 6A 等級無線網路，自 103 學年度起，

將全面改為行動裝置社群教學模式，結合學習軟體及雲端服務，可隨時隨地不

受時空環境限制從事知識學習、閱讀或查詢資訊、分享資訊。 

14. 餐飲商家：除有兩處美食廣場集合各種南北小吃，物美價廉、衛生可口、菜色
多樣（如自助餐、滷味、麵食、套餐等），新設萬大花園實習景觀餐廳，提供美
式休閒飲食。校內另有統一超商（7-11）提供便當、各式飲料及零食等，除服務
性商品及特價商品外，凡本校師生購物均以標示價格九折優惠。 

學生宿舍：本校除原有仁愛樓學生宿舍，另有榮獲國家金質獎的單人/雙人學生宿舍之萬能學

苑，目前正新建五星級學生宿舍信義樓，宿舍皆配有冷氣空調、網路、電話、電視

設施，安裝有電熱水器提供熱水洗澡，並設置自動錄影系統及 IC 電子識別系統，

配有管理員一人負責門禁管制工作，加強宿舍安全。 

學制與招生：本校設有 3 個學院、6 個研究所及 17 個系。訂定各項政策，培育畢業生順利就業

與升學績效卓著。 

1. 航空暨工程學院：營建科技系(含碩士班)、環境工程系(含碩士班)、電資研究所、

資訊工程系、數位多媒體系、航空光機電系、工業管理系。 

2. 設計學院：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含碩士班)、商業設計系、時尚造型設計系、商

品設計系。 

3. 觀光餐旅暨管理學院：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餐飲管理系、旅館管理系、航

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系、企業管理系暨經營管理研究所、資訊管理系(含碩士班)、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II 

《萬能科技大學辦學特色》 

卓越  雲端  航空城大學 
目前本校總計有三個學院（航空暨工程學院、設計學院、觀光餐旅暨管理學院）包含6個研

究所（營科系碩士班、環工系碩士班、電資所、經管所、資管系碩士班、妝品系碩士班）及17

個系（營科系、環工系、資工系、航空系、數媒系、工管系、觀休系、餐飲系、旅館系、航服

系、企管系、資管系、行銷系、商設系、妝品系、時尚系、商品系、演藝學位學程），全校學生

達10,716人，外籍學生達四百餘人。我們致力精進各種軟硬體設施、教學設備、課程設計、國

際交流等領域，使學校已具一流大學水準，成效深受教育主管單位讚賞。我們將再接再厲，邁

向科技與人文相輔相成的智慧型校園，為國家及社會造就更多科技與經建人才。 

航空城大學全國唯一： 

  航空相關專業科系，邁向國際，世界接軌。 

就業率全國科大第一： 

  產學合作，產業學程，就業保證，高薪起跳。 

國家檢定考場全國第一： 

主場優勢，强化就業競爭力。(104 學年度新增「飛機修護丙級」、「飛機修護乙級」、「機電

整合丙級」、「網頁設計乙級」、「會計資訊乙級」、「電腦輔助立體製圖丙級」、「電腦輔助機

械設計製圖乙級」、「電腦輔助機械設計製圖丙級」考場)。 

國際化私立科大第一： 

私立科技大學外籍生人數第一，國際化教學環境最優。 

教育部肯定教學卓越重點大學： 

  學用合一，務實致用，全面實習，證照輔導。 

評鑑一等品德績優大學： 

  落實敦品勵學，適性揚才，服務學習，團隊領導。 

國際一流辦學品質： 

  辦學品質通過 IEET 國際認證。 

位居桃園市八大工業區樞紐： 

  提供多元實習與就業機會。 

運用先驅雲端數位教學科技： 

  建置６Ａ等級雲端數位教學環境，提升教學效率與品質。 

國家金質獎校園環境： 

  單人與雙人套房宿舍，景觀花園餐廳，地靈人傑優美環境。 

交通最方便： 

臨近桃園高鐵站與機場捷運，毗鄰國道一號内壢交流道，每日每 10 分鐘中壢火車站到校

專車。 

學生表現優異企業最愛： 

  參賽全國與國際競賽，屢獲金牌與教育部技職風雲榜單最高榮譽。 

優質生活機能： 

  臨近大江百貨與全國最大名品城 Gloria Outlet。 

 



III 

萬能科技大學 辦學績效 

〜桃園航空城內唯一科大‧就業率全國第一之科技大學〜 

卓越萬能 

95、96、97 年 連續 3 年獲得教育部「獎勵科技大學及技術學院教學卓越計畫」補助共 1.04 億元。 

96 年 8 月 電子系、資工系通過 IEET 工程認證。 

96、97、98 年 擔任科技校院日間部四年制申請入學聯招會主辦學校。 

97 年 8 月 化材系、高材系、環工系及光電系通過 IEET 工程認證。 

98 年 6 月 本校獲得教育部頒發九十八年度品德教育績優學校。 

98 年 8 月 生技系通過 IEET 工程認證。 

98~101 年 萬能科技大學近 4 年就業率全國第一。 

99 年 1 月 獲 ISO9001：2008 品質管理系統國際認證。 

100 年 1 月 100-101 年度，本校再次獲得教育部「獎勵科技大學及技術學院教學卓越計畫」六仟六佰萬元獎補助款，本
校教學卓越，深獲教育主管機關肯定。 

100 年 6 月 教育部公佈九十九學年度科技大學評鑑結果，本校獲得行政類一等，專業類工程學院、管理學院、材料科學
與工程系(材料科技研究所)、環境工程系、光電工程系、資訊工程系、管理與資訊系、經營管理研究所、資
訊管理系、國際企業系、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一等。 

100 年 7 月 由桃園縣政府、台灣高鐵公司委託萬能科大觀光休閒系規劃的「高鐵桃園站旅遊服務中心」正式營運。 

100、101 年 LPGA 錦標賽，觀休系計 370 名學生投入 LPGA 志工團，擔任大會秩序維護、餐廳服務及比賽引導。 

100 年 11 月 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公布 99 年度大專校院產學合作績效評量結果，本校榮獲私立技職體系「智權產出成果與
應用效益」全國第八名。 

100 年 12 月 與中華企業資源規劃學會合作開辦全國第一個 ERP 雲端認證中心。 

101 年 3 月 校慶音樂會，縣長、校長協奏共悠揚，慶祝 40 週年校慶。 

101 年 4 月 本校通過全國第一所私立大學行政院環保署「環境教育機構」認證。 

101 年 9 月 本校與知名日式三井餐飲事業集團推動產學合作計畫，發展「選、訓、用」三合一的客製化培訓課程。 

101 年 10 月 本校積極拓展國際化─共計姊妹校 94 所，100-101 年度共計 8 名交換學生分赴日本長崎國際大學及美國霜堡
州立大學（Frostburg State University）研修，並有 8 名同學至新加坡海外實習。 

101 年 11 月 結合桃園航空城公司、遠雄自由貿易港區等七十二家廠商代表，共同簽訂客製化人才培育計畫。 

101 年 11 月 與福建江夏學院合作培養兩岸金融專業人才，籌劃 3+1 金融專班（3 年學在江夏+1 年學在萬能）。 

102 年 1 月 舉辦「桃桃不絕‧嶄新視野 -桃園地方農產業設計與行銷成果」發表會，透過產官學三方合作打造桃園航空
城精緻休閒農業。 

102 年 2 月 再獲肯定為教學卓越重點大學，以「深耕桃園在地產業」、「精進學生就業力」、「邁向航空城大學」三大教學
目標獲六仟萬元補助，積極打造「V-TOP 航空城大學」。 

102 年 3 月 本校結合產、官界推動成立桃園民宿協會，合作推動桃園縣「好山」、「好水」、「好民宿」。 

102 年 4 月 官學合作-邁向航空城大學，本校與內政部移民署簽署策略聯盟。 

102 年 5 月 「桃園觀光餐旅研發中心」揭牌。 

102 年 5 月 本校舉辦「2013 兩岸職業教育研討會」，兩岸產官學界同台交流。 

102 年 6 月 經濟部產業園區廠商升級轉型再造計畫，本校參與產學跨部會合作簽約儀式。 

102 年 7 月 本校與平鎮工業區、大園工業區、觀音工業區等三大工業區，進行產學合作簽約，邁向新紀元。 

102 年 10 月 本校送出 2 千台 i-Pad，新生人手一台打造數位學習校園。 

102 年 12 月 本校與三井電腦策略聯盟 從人才培育發展為「產業學院」。 

102 年 12 月 強化實務教學 邁向航空城大學，萬能科技大學與中華航空公司簽署產學合作協議。 

102 年 12 月 與電信公會簽訂技術士考場意向書，開啟電信從業人員「即訓即用」就業管道。 

103 年 3 月 舉辦桃園航空城教育論壇，吳志揚期勉青年人有雄心壯志接受全球競爭。 

103 年 4 月 本校與陸軍特戰部隊簽約結盟 培養學位、證照人才提升國軍素質。 

103 年 4 月 舉辦「為青年拓路、為產業加值計畫─就業學程簽約儀式」，與 60 家企業進行簽署開辦 41 項就業學程。 

103 年 5 月 本校與泰國湄州大學結盟交流，結合桃園觀光旅遊局學術旅遊合作。 

103 年 5 月 台灣房屋直營體系與本校合作，提供大四生實習機會，畢業即接軌職場。 

103 年 9 月 2014 桃園地景藝術節商品設計系"衣目了然"系列創作活動展演分享。 

103 年 10 月 本校與瑞士 IMI 大學締結姊妹校，策略結盟前進歐洲，推動國際職場競爭力。 

103 年 10 月 飛躍航空城 桃園縣政府攜手萬能科大成立「桃園觀光發展趨勢中心」。 

103 年 11 月 本校與泰國湄州大學與揚昇高爾夫俱樂部三方簽約合作。 

103 年 12 月 本校與實威國際攜手合作，培育設計研發人才。 

104 年 3 月 國家隊總教練劉嘉發組訓萬能科大籃球隊，田壘擔任籃球大使熱情站台。 

104 年 5 月 根留桃園-深耕巧固球運動，本校接掌委員會。 

104 年 5 月 舉行觀光休閒旅展「桃園升格、萬能飛翔」；啟動桃園休閒農業旅遊聯盟推升桃園旅遊熱潮。 

104 年 5 月 本校與中華民國旅館經理人協會產學合作，提供學生實習及協助就業等機會。 

104 年 9 月 「中秋奔樂 萬能獻藝」，本校師生於桃園高鐵站大廳現場演出，營造藝文空間，感受溫馨秋節氣氛。 

104 年 10 月 承辦 2015 年亞太聽障運動會閉幕餐會。 

104 年 12 月 本校與興采集團策略聯盟，提供優渥獎學金，作育英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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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105 年 1 月 本校商設系透過產學交流與律師事務所、文創公司等 6 家廠商合作，提早與業界接軌。 

105 年 2 月 2016 台灣燈會在桃園，萬能科大迎新春「萬大獅」主燈威立台灣燈會。 

105 年 4 月 大桃園區的豆府餐飲集團等 12 家企業，聯合贊助萬大男籃隊提供 60 萬元贊助金。 

105 年 4 月 本校與桃禧航空城酒店產學合作，強化航空城國際競爭力。 

105 年 9 月 本校與台中精機以及科冠國際公司簽定合作備忘錄，設立產學合作平台。 

105 年 9 月 泰國湄州大學（Maejo University）由 Dr. WEERAPON THONGMA 副校長率訪問團赴本校交流國際學生事務。 

105 年 9 月 美國馬里蘭州霜堡州立大學(Frostburg State University，FSU)師生赴本校進行短期餐旅學程研習。 

萬能榮耀 

101 年 2 月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學生盛博揚，參加「2012 OMC 亞洲盃國際競賽」榮獲雙料冠軍。 

101 年 3 月 2012 第十五屆莫斯科阿基米德國際發明展榮獲銀牌獎二面。 

101 年 5 月 2012 年第二十三屆馬來西亞國際發明展獲銅牌獎二面。 

101 年 5 月 餐飲系黎德鋒同學參加「第十八屆金爵獎國際調酒大賽」榮獲職業大專花式組亞軍。 

101 年 7 月 2012 澳門國際創新發明展，勇奪 3 金 2 銀 1 銅及 2 座特別獎。 

101 年 7 月 2012 法國 Px3 國際攝影獎本校商設師生勇奪 2 金 2 銅 5 榮譽優選及 60 組人氣入圍獎。 

101 年 9 月 2012 台北國際發明暨技術交易展榮獲一銅一特別獎。 

101 年 10 月 2012 倫敦發明展本校師生榮獲 2 金 1 白金獎。 

101 年 12 月 2012 第 15 屆金樽盃國際調酒大賽，萬能科大「三冠王」大贏家。 

101 年 12 月 競技啦啦隊參加「2012 全國啦啦隊錦標賽」勇奪大專男女混合大組冠軍等六個獎項。 

101 年 101 年度學生校外競賽總計榮獲 91 金 81 銀 74 銅 179 佳作。 

102 年 2 月 日本沖繩總務大臣盃調酒大賽榮獲最佳會長獎及銅牌獎。 

102 年 4 月 光電系助理教授周鑑恆奪下莫斯科 2013 年「阿基米德國際發明展」金牌。 

102 年 5 月 妝品系同學榮獲第三十七屆亞洲髮型化妝大賽台灣區國際選手選拔賽一金一銅佳績。 

102 年 5 月 第十九屆金爵獎國際調酒大賽榮獲雙銀。 

102 年 6 月 大專校院 101 學年度啦啦隊錦標賽，科大第一，全國第二。 

102 年 6 月 龍舟隊榮獲「2013 臺北國際龍舟錦標賽」公開男子組第一名。 

102 年 6 月 商設師生勇奪「2013 法國 Px3 國際攝影獎」1 金 2 銀 2 銅 7 榮譽優選獎。 

102 年 7 月 2013 澳門國際創新發明展獲 6 金 3 銀 1 銅 3 特別獎及最高榮譽「科技大獎」。 

102 年 9 月 龍舟隊榮獲「2013 台灣國際競技龍舟隊錦標賽」表現優異，團體總成績第二名。 

102 年 10 月 2013 台北國際發明展獲一銀一銅。 

102 年 10 月 2013 亞洲盃時尚造型創意競賽，榮獲八十六項獎項。 

102 年 10 月 2013 全國智慧型機器人科技創意競賽，榮獲十八項獎項。 

102 年 11 月 2013 年城市盃國際龍舟錦標賽榮獲一金二銀。 

102 年 12 月 2013 年第十六屆金樽盃國際調酒大賽，萬能科大榮獲冠軍。 

102 年 12 月 「OMC 亞洲盃國際錦標賽」萬能妝品勇奪金牌.銅牌獎。 

102 年 12 月 本校蟬聯技職之光至高榮耀，妝品系林明惠老師榮獲第九屆技職之光獎項。 

102 年 102 年度學生校外競賽總計榮獲 130 金 115 銀 103 銅 289 佳作。 

103 年 2 月 調酒隊謝佳琪同學榮獲日本「第十屆總務大臣盃泡盛國際調酒大賽」長飲調酒組最優秀總務大臣獎。 

103 年 3 月 管樂社榮獲 103 年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評選特優獎最高殊榮。 

103 年 4 月 龍舟隊榮獲 103 年全國大專院校輕艇水球錦標賽大專男子組第一名。 

103 年 4 月 妝品系榮獲 2014 第三十八屆亞洲髮型化妝大賽國手選拔賽 2 金 1 佳作。 

103 年 5 月 商設系巧思與創意為飛安宣導加分, 榮獲桃園航空城「飛安宣導創意海報競賽」金牌與銀牌。 

103 年 5 月 旅館系榮獲「第四屆義大盃全國托盤達人競賽」大專組冠軍。 

103 年 6 月 2014 臺北觀光盃觀光遊程設計競賽，萬能科大「臺北 Young 樂多」奪冠。 

103 年 6 月 妝品系學生徐邱翊榮獲第三十八屆亞洲髮型化妝美甲大賽香港總決賽亞軍。 

103 年 6 月 旅館系何中棠獲選教育部技職優秀學生代表，擔任教育部技職教育宣導代言人。 

103 年 8 月 商設系師生榮獲設計奧斯卡殊榮：紅點設計大獎(RED DOT DESIGN AWARD)。 

103 年 10 月 日本國際廚皇爭霸賽，海青班學生奪得甜點新廚王。 

103 年 10 月 本校續獲技職之光榮耀，美髮系陳育睿老師榮獲第十屆技職之光獎項。 

103 年 11 月 資管所 2014 第 19 屆全國大專校院資訊應用服務創新競賽奪冠 

103 年 11 月 妝品系徐邱翊參加「2014 年 SPC JAPAN 全日本理美容選手大賽」奪雙料冠軍。 

103 年 12 月 2014 觀光盃全國房務鋪設服務競賽--大專組、國際組 雙料冠軍。 

103 年 103 年度學生校外競賽總計榮獲 78 金 47 銀 45 銅 168 佳作。 

104 年 2 月 
旅館管理系李俞芳同學代表台灣至日本沖繩參加「第十一屆總務大臣杯泡盛國際調酒大賽」，榮獲長飲調酒
組那霸市長獎(第三名)。 

104 年 3 月 桃園市國際親善大使選拔，本校妝品系陳珈貞封后，觀休系江儀君第三名。 

104 年 3 月 商設系陳寬常師生榮獲中小企業創新設計競賽第一名。 

104 年 4 月 「2015 年世界盃啦啦隊錦標賽」勇奪混合團體金牌。24 名選手中，有 6 位是本校選手，讓學校感到驕傲。 

104 年 5 月 妝品系於 2015 國際美容競賽奪得雙項總冠軍 

104 年 5 月 「2015 全國技專校院學生實務專題製作競賽」商設系勇奪第三名榮登英雄榜 

104 年 9 月 「2015 The Big match 新加坡調酒國際大賽」旅館管理系葉治熙榮獲國際花式調酒組季軍。 

104 年 10 月 商設系 2015 台北國際發明展暨技術交易展勇奪發明競賽區金牌獎。 

http://www.vnu.edu.tw/epaper_505
http://www.vnu.edu.tw/epaper_525
http://www.vnu.edu.tw/epaper_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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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年 10 月 
旅館管理系何宗棠代表台灣參加「2015 International Korean Cup 10 Cocktail Championship 韓國調酒國際大
賽」勇奪第三名。 

104 年 11 月 
本校龍舟隊榮獲「2015 年城市盃國際龍舟錦標賽」公開男子組總冠軍、大專男子組冠軍、大專混合組冠軍，
並榮獲 2016 亞洲龍舟錦標賽公開男子組國家代表隊資格。 

104 年 12 月 妝品系徐邱翊同學榮獲教育部頒發第 11 屆美容組「技職之光」。 

105 年 4 月 
妝品系參加「2016 第五屆美國密西根國際技藝菁英競賽」榮獲 5 金 4 銀 3 銅，林明惠老師榮獲國際金牌教
練獎。 

105 年 4 月 
航空暨工程學院師生共同參與創作「高效直驅式線性海浪發電系統」，榮獲「2016 年第 19 屆俄羅斯阿基米
德國際發明展」金牌獎及大會特別獎。 

105 年 5 月 
美髮系榮獲 2016 台灣國際盃髮型美容美睫競賽 1 金 1 銀 1 銅，韓國首爾 2016IBEA 國際美容大會 4 金 1 銀
及全場總冠軍。 

105 年 6 月 本校龍舟隊獲得 2016 臺北龍舟賽大型龍舟公開男子組冠軍。 

105 年 6 月 材科系榮獲 2016 年全國技專校院學生實務專題製作競賽暨成果展化工與材料群第三名。 

105 年 7 月 
旅館系葉治熙同學代表台灣赴印尼參加 Stars War Bali Flair Championship 2016 獲得世界排名第八名的優異成
績。 

105 年 7 月 餐飲管理系葉宇嫣同學參加「韓國亞洲名廚美食競賽」勇奪蛋糕裝飾金牌。 

105 年 9 月 本校射擊隊於 105 年全國協會盃射擊錦標賽賽勇奪一金二銀。 

105 年 10 月 
妝品所徐邱翊同學於 2016 第三屆台北時尚美容節-我型我塑造創意造型大賽奪冠，美髮造型設計系吳宥霆、
許凱傑同學獲得整體創意學生組季軍。 

105 年 10 月 本校參加 2016台北國際發明展暨技術交易展榮獲 2銀 2銅，成績亮眼。 

105 年 10 月 
本校餐飲系江憶慶、呂意銘同學歷經八仙塵爆事故後，走出傷痛，在第 14 屆身心障礙者技能競賽西餐組分
別奪得銀牌、銅牌。 

建設磐石 

85 年 11 月 新建存廬紀念圖書資訊館落成啟用。 

94 年 7 月 萬能科大河濱大道啟用。 

95 年 12 月 教師教學資源中心、學生學習資源中心、工管大樓無障礙電梯、光電系液晶顯示實驗室、全校寬頻無線網路
建置及數位講桌等設施落成啟用。 

97 年 3 月 萬芳樓(觀光與設計學院─觀光休閒、餐飲專業教室)落成啟用。 

99 年 3 月 「萬能園暨健康久久健行步道」落成啟用。 

99 年 11 月 六星級萬能學苑學生宿舍、觀休系實習飯店及餐飲系萬芳軒啟用。 

101 年 5 月 「萬景園」完成設置，為新北市和桃竹苗地區首座符合技能競賽之場地，並承辦全國技能造景職類競賽。 

101 年 9 月 國家級考場西餐烹飪教室啟用，全國唯一西餐情境教室，通過勞委會場地評鑑合格，成為桃園縣大專院校僅
有之西餐職類國家考場。 

103 年 3 月 美髮系專業美髮教室及妝品系整體造型專業教室啟用。 

103 年 10 月 觀餐學院餐飲系廚藝複合多功能教室啟用。 

104 年 12 月 萬大花園景觀餐廳及萬大花園廣場落成啟用。 

105 年 3 月 「航空科技中心」揭牌啟用。 

媒體評價 

101 年 11 月 公共電視--「萬能科大盛博揚獲技職之光」 

101 年 11 月 工商時報--「萬能科大攜手航空城培訓人才」 

102 年 02 月 經濟日報--萬能獲教學卓越 積極打造「V-TOP 航空城大學」 

102 年 03 月 NOWNEWS --「發展觀光促進民宿產業永續發展 桃園民宿發展協會成立」 

102 年 04 月 大紀元--「萬能商業設計畢展充滿創意」 

102 年 04 月 中廣新聞--「桃園萬能科大跟移民署策略聯盟 共創三贏局面」 

102 年 05 月 聯合影音網--「萬能科大研發義賣手工皂」 

102 年 07 月 中視新聞--「逆風青年萬能科大林正悅、啦啦隊出國比賽圓夢」 

102 年 09 月 自由時報--「低碳蔬食ＰＫ 萬能科大奪金」 

102 年 10 月 中國時報--「萬能科大雲端教學 iPad 送新生」 

102 年 10 月 自由時報--「國際美容競賽常勝軍程梓賓獲邀國慶表揚」 

102 年 10 月 中廣新聞--「2013 亞洲盃時尚造型創意競賽 國際高手如雲」 

102 年 10 月 聯合報--「萬能科大協助空拍 地景藝術節更亮眼」 

102 年 11 月 青年日報--「萬能校運空拍師生瘦瘦操」 

102 年 11 月 工商時報--「萬能科大雲端競賽 奪冠」 

102 年 12 月 中國時報--「健康上菜 萬能科大低碳餐飲中心成立」 

103 年 1 月 中國時報--「推廣客家美食 桃園客家事務局與三校合作」 

103 年 2 月 大紀元--「萬能科大謝佳琪 日調酒賽總冠軍」 

103 年 3 月 南桃園--「萬能 42 週年校慶 吳志揚壇航空城」 

103 年 4 月 中廣新聞--「萬能科大結合業者開辦就業學程」 

103 年 4 月 yam 天空新聞--「響應世界地球日 萬能科大舉辦淨溪活動」 

103 年 5 月 中時電子報--「桐花美食 PK 創新客家菜不油膩」 

103 年 5 月 中時電子報--「萬能科大學生作蛋糕 母親節送愛」 

103 年 6 月 大紀元--「萬能科大餐飲系 畢業生李政上很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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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年 7 月 聯合報--「烘焙考試的麵包 桃園萬能科大贈家扶」 

103 年 9 月 聯合新聞電子報--「桃園地景結暖場，萬能科大裝置秀」 

103 年 9 月 中廣新聞網--「想追求主廚夢 棄國立大學進萬能科大餐飲系」 

103 年 10 月 Pchome--「氣爆頻傳 萬能科大老師發明『爐火未關警示系統』」 

103 年 10 月 中央通訊社--「日本國際廚皇爭霸賽 萬能海青班學生奪得甜點新廚王」 

103 年 10 月 民視網路--「亞洲盃造型賽登場 學生秀創意彩妝」 

103 年 10 月 工商時報--桃園縣府攜手萬能科大成立「桃園觀光發展趨勢中心」 

103 年 11 月 中央社--素食界星光大道的「菩提金廚獎」萬能科大餐飲系展現巧思創意 

103 年 11 月 中央社--2014 年城市盃國際龍舟錦標賽 萬能科大勇奪二項冠軍 

103 年 11 月 PChome 新聞--全民瘋路跑 萬能科大校園師生也響應 

103 年 11 月 中央社-- 2014 年 SPC JAPAN 全日本理美容選手大賽 萬能科大徐邱翊奪雙料冠軍 

103 年 11 月 桃園新聞網--台灣萬能科大、泰國湄州大學與揚昇高爾夫俱樂部三方簽約合作 

103 年 12 月 PChome--萬能科技大學與實威國際攜手合作，培育設計研發人才 

103 年 12 月 中央社--宗倬章先生教育基金會獎學金 私立大學研究生何馥如唯一獲得 

103 年 12 月 中華電視公司--溫馨迎耶誕 桃園 3 旅服中心辦祈願、送愛、音樂會 

104 年 2 月 自由時報--馬背找回自信 腦麻孫育仁進軍世界盃 

104 年 3 月 中國廣播公司--前國家男籃總教練劉嘉發 接掌萬能科大男籃 

104 年 3 月 新浪新聞--前國家隊總教練劉嘉發組訓萬能科大籃球隊 田壘擔任籃球大使熱情站台 

104 年 3 月 中央社--瑋祥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長 捐贈 80 萬回饋母校萬能科大 

104 年 4 月 中央社--綠能能源當道，萬能科大史特林引擎獲國際發明展金牌 

104 年 5 月 三立電視台--國旗飄揚全場！台灣再度勇奪亞洲盃美容美髮競賽冠軍 

104 年 5 月 PChome 新聞網--根留桃園-深耕巧固球運動萬能科大接掌委員會 

104 年 5 月 新浪新聞網--「桃園升格、萬能飛翔」萬能科大啟動桃園休閒農業旅遊聯盟推升桃園旅遊熱潮 

104 年 5 月 中廣新聞網--旅館經理人協會與萬能科大產學合作 

104 年 5 月 聯合報--萬能航空城大學 與台灣一同起飛 

104 年 9 月 聯合報--萬能科大祭 6800 萬獎學金 讓技職學生圓夢 

104 年 9 月 中視新聞--科學補給站~ 輕拍水面"就來電"?! 台灣"海浪發電"更進步 

104 年 9 月 中時電子報--高鐵桃園站慶秋節 萬能獻藝 

104 年 10 月 指傳媒--2015 年桃園亞太聽障運動會 3 日盛大開幕 歡迎大家一同為選手加油 

104 年 10 月 中國時報--強韌求生意志 奇蹟男孩出院了 

104 年 10 月 Pchome 新聞--機器人科技創意競賽 萬能科大大贏家 

104 年 10 月 Yahoo 奇摩新聞--基隆關協助通關協會、萬能科大 AEO 專責訓練 

104 年 10 月 台灣數位新聞網--綻放.湛放畢業成果展 萬能科大展現時尚設計 

104 年 10 月 大成報--亞洲盃時尚造型創意競賽登場 「競賽與業界接軌」7 國 711 名選手爭艷 

104 年 10 月 指傳媒--2015 亞洲盃時尚造型創意競賽 萬能科大獲獎學生 企業將贊助專業培訓課程 

104 年 10 月 Pchome 新聞--萬能科大舉辦旅館服務達人競技 萬聖節風格布置的客房超卡哇伊 

104 年 10 月 聯合報--亞洲輕艇水球賽 萬能學生績優 

104 年 10 月 

教育部電子報—產學攜手放眼全球 技職再造巔峰 

教育部也鼓勵企業界與學校一同培育人才，推動產學攜手計畫。其中的成功範例，…永平工商、萬能科技大

學與東興汽車公司的課程專班。 

104 年 11 月 hinet 新聞--2015 台灣旅館節餐旅服務競賽 萬能科大奪第一 

104 年 11 月 中央社--萬能科大 2015 觀光餐旅國際論壇，台馬合作技職雙聯學制前景可期 

104 年 11 月 yam news 蕃新聞--劉嘉發領軍萬能科大奪 UBA 男二級預賽首勝 

104 年 12 月 科技生活--技職之光傳承有成 萬能科大再獲教育部肯定 

104 年 12 月 經濟日報--萬能科大連續五年獲技職之光肯定 

104 年 12 月 自立晚報--萬能科大 7 日舉辦桃園客家醃漬醬菜發表會 

104 年 12 月 全國電子報--桃園萬能科大打造花園景觀餐廳 厚植學生就業力 

104 年 12 月 Hinet 新聞--推動技職再造 萬能科大課程就業零接軌 

105 年 1 月 台灣數位新聞--萬能科大商設好創意 行銷傳產新魅力 

105 年 2 月 
民視新聞--萬能科大打造航空服務專業人才  

台灣燈會主燈 萬大獅 象徵科大與台灣一同起飛 

105 年 3 月 sina 新浪新聞--2016 燈會水上劇場新亮點「綠頭鴨飛舞」萬能科大用科技點亮燈會藝術 

105 年 3 月 聯合新聞網--隊員 4 年免學雜費 13 企業挺萬能男籃隊贊助 60 萬 

105 年 3 月 中央社--萬能科大全國私立科技大學國際化第一 

105 年 4 月 Pchome 新聞--為青年拓路、為產業加值 萬能科大與桃禧航空城酒店 4/12 簽訂產學合作 

105 年 5 月 自立晚報-- 2016 萬能科大觀光休閒旅遊展熱鬧登場 

105 年 5 月 中央社--萬能科大為畢業生找出路 辦理就業博覽會 

105 年 5 月 Pchome 新聞--萬能科大學生巧思 現蹤2016新一代設計展 

105 年 5 月 TVBS--我的超級麻吉專訪(教育部專案) 專業技能 追求卓越 

105 年 5 月 聯合新聞網—萬能科技大學 引領學子走向專業航空之路 

105 年 6 月 大成報─萬能科大高額獎助學金攬菁英大一新生全面比照「國立大學收費」 

105 年 6 月 中央社-萬能科大國際化大步邁向前 泰國專班學生畢業了 



VII 

105 年 8 月 中央社-萬能科大和永平工商與HONDA齊攜手 校校企人才培訓合作之成功典範 

105 年 9 月 聯合財經網-菁英培訓茁然有成 學子棄國立首選萬能 

105 年 9 月 蕃薯藤新聞-師徒傳承技職出頭天 萬能科大學子獲季軍 

105 年 9 月 HiNet新聞-第一屆桃園市長盃國際時尚造型競賽 萬能科大產官學三端結合齊發力 

105 年 9 月 中時電子報-萬能科大攜手台中精機、科冠國際設產學合作平台 

105 年 9 月 南桃園有線新聞-萬能與企業合作 開創航空產學合作 

105 年 10 月 PChome新聞-健康烹飪銀髮廚神最康健 萬能科大不老廚神戰果輝煌 

105 年 10 月 蕃薯藤新聞-航空城旅館產業夯 萬能科大深度紮根培育人才 

105 年 10 月 指傳媒-萬能科大學師生參加2016韓國大邱國際美容美髮暨身體藝術大賽 榮獲6金3銀 市長頒獎表揚 給予
肯定 

105 年 10 月 PChome新聞-2016宜蘭不老節創意競賽 萬能企管掄元建構銀髮樂園 

105 年 10 月 中央社-萬能科大學子行銷小人國樂園 勇奪行銷創意競賽冠軍 

 



VIII 

 

萬能科技大學科系發展特色 

學院 科系 發展特色 

航空暨工程

學院 

航空光機電系 

萬能科技大學(航空城大學) 航空光機電系為含金量 24k 的科

系，培育航空工程及光機電整合相關航空機械與航空電子等實

務技術人才為目標，教育特色在於培養飛機維修所需專業，使

能完整瞭解飛機空氣動力、航空發動機、飛機結構、空用電子

各系統之功能與原理，得以擔負檢查、測試、維修、操作及故

障排除等任務。本系「航空機械組」特色課程包含「飛機修護」、

「機電整合」、「航空材料」及「精密加工」等專業課程模組。  

配合業界專家共同教學、以培育學生專業基礎技能，建立實習

就業目的，以下為航空維修專業、實習、就業與職涯之前景:1、

第 1~3年級本科航空專業課程與實作技術教育。2、第 4年航空

機場實習。(在學實習時就能達到台幣 3 萬元之實習薪資水

準)3、畢業後，機場就業為技術人員(4萬之薪資水準)。4、畢

業後一年以上並取得航空維修工程師相關證照之薪資水準，更

高達台幣 7萬以上。 

營建科技系所 

本系以就業為導向，以優異的師資與軟硬體設備為基礎，整合

營建施工、營建管理、室內設計、室內裝修、空間營造等專業

領域教學，培育具備高度競爭力的營建專業人才。 

環境工程系 

培育具備污染防治之相關技術及現場操作維護能力之技術人

才，亦加強職業安全衛生、節能減碳等環境管理之訓練以滿足

未來產業發展之人才需求。 

工業管理系 

本系為全國科大工管系科首先實施大四全年校外實習，也是全

國第一工管系科擁有 15項勞動部及國際證照認證考場，也是桃

園市的科大工管系科中唯一近六次均獲教育部科大評鑑一等或

通過認可。 

數位多媒體系 

稟持「我國人才培育政策發展方向參考表」中，智慧生活產業、

數位內容、智慧型自動化產業、智慧電子產業等發展要項之重

點人才培育，以 3C互動多媒體展覽場製作、人機互動介面設計

應用、網路互動行銷、互動遊戲製作等多媒體互動資訊服務為

發展特色。 

資訊工程系 

.獲教育部補助 1300 萬，成立物流倉儲模型工廠，培育物流相

關產業之資訊人才。 

2.具備網路架設及電信線路乙丙級術科考場，並與電信公會簽

署合作備忘錄，提供訓考用三合一服務。 

3.完整思科 CCNA, CCNP 課程，畢業後可直接進入相關電信公

司，參與台灣 4G網路建置。 

4.完整的校外實習規劃，讓大四同學可到資訊產業公司實習一

年，讓所學與產業聯結，達到畢業即就業目標。 

 



IX 

 

學院 科系 發展特色 

觀光餐旅暨

管理學院 

觀光與休閒事

業管理系 

以國際化及專業化的教育目標，培養具有專業素養之「國際化

觀光、休閒相關產業經營管理人才」為宗旨。「探索觀光知識、

優質休閒生活、創新餐旅發展」為本系之定位。拓展同學休閒

知識領域、提升品味並營造良好觀光休閒之生活品質，使其具

有國際化觀光休閒專業經營管理能力，並以觀光休閒產業創新

開展者為自我期許，培育休閒、旅遊、餐飲、旅館與運動等五

大主題之經營人才。 

餐飲管理系 

強調訓練、證照及聘用合一，落實技職教育「務實致用」的宗

旨以及「畢業即能就業」的目標。並以優秀師資及軟硬體完整

設備為基礎，配合教育部「促進技職教育多元化與精緻化」計

劃，積極結合地方資源為發展軸線，用創新與整合策略為基礎，

建立產、官學合作與學術交流管道，以系統規劃和配套整合技

術，提昇餐飲事業之專業人才，並以國際化及專業化的教育目

標，培養具有專業素養之「餐飲產業技術與經營管理人才」為

宗旨。 

旅館管理系 

本校旅館管理系之教學養成目標，是以培育旅館服務技能、專

業經營管理及中高階管理人才為主。其發展以推動專業教育國

際化為主要教育目標，強調理論與實務的並重，以培養國際觀

光旅館優質人才。另外，積極結合地方與國際觀光旅館資源，

以創新與整合策略為基礎，建立產、官、學合作與學術交流管

道，以專業的師資及設備結合系統規劃和配套整合技術，提昇

觀光旅館業之專業人才。基於上述各方面因素，本校於一百零

一學年度於觀光與設計學院正式設立旅館管理系，以期能達成

並提升教學服務之目標。 

 



X 

 

學院 科系 發展特色 

觀光餐旅暨

管理學院 

航空暨運輸服

務管理系 

本系於 2013年創立航空暨服務運輸管理學系，其宗旨以培育航

空公司所需之空、地勤服務（運務、票務、訂位、派遣）、航運

事務等基層服務人員及管理儲備人才；此外並延伸至台灣陸運

服務方面最具代表性之高速鐵路的領域，培育運輸服務基層之

從業人員，以期許學生能朝向具備專業職能及國際化視野之多

元化專長發展。 

資訊管理系暨

研究所 

誠信、前瞻、務實及追求卓越之辦學理念，邁向頂尖科技大學，

成為培育人文與科技兼備人才的典範。秉持「養成終身學習的

習慣，培養研究創新的能力，具備倫理道德的修養」之教育理

念，培育具有「全人」的新世代管理人才。培養兼具產業電子

化的領域知識、資訊系統整合開發的專案方法與數位商業內容

設計的建構能力的學生。 

行銷與流通管

理系 

為配合國家經濟發展及當前國際政經情勢，對本系學生施以密

集的國際貿易實務與理論、國際市場的分析與開拓、語言文化

的瞭解與剖析、法律的認知與應對、財務金融的規劃與管理、

商業技能的強化與證照的取得，並加強國際電子商務之理論及

實務課程，期使同學兼具國際經營管理的能力與基本的理論學

養。 

企業管理系暨

經營管理研究

所 

企業包羅萬象不讓智者 ，管理異曲同工在於達人，企管系秉持

萬能科技大學「誠信、前瞻、務實、卓越」之辦學理念，以發

展成為北區科大首選企業管理系為遠景，培育企業最愛企管精

英人才為目標，為邁向遠景與目標，敦聘理論與實務兼備之師

資、延攬優質高中職學生、甄選優秀的職技人員，建構資源與

軟硬體設備，強化教學基礎建設平台，經過完整之教學規劃與

有效執行，達成確保學生核心競爭力，促進畢業生就業、升學

成果等使命。 

 



XI 

 

學院 科系 發展特色 

設計學院 

商業設計系 

基於「教育品質的提昇」和「建立學系特色」與「增加學生就業

能力」規劃分為數位媒體設計組與商業設計組。 以國際化為標

竿，而在地化為主軸，強調理論與實務的並重，加強視覺造形語

言使用能力和理論基礎認知，將現今技能為重的課程，轉換為以

規劃方法和解決問題作為主導的教學。並藉由傳統及數位媒體的

表現將廣告與流行商品的訊息以視訊設計的形態傳達給社會大

眾。 

化妝品應用與

管理系 

有鑑於科技化妝品將成為未來研究發展之主流，且極具前瞻性和

應用性，於民國 89 年設立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本校妝品系有

最堅強之師資，最大之優勢在於由化妝品化學、生物醫學及美容

整體造型之專業師資所組成，每位老師皆學有專精，且富研發及

產業經驗。 

商品設計系 

基於「教育品質的提昇」和「建立學系特色」與「增加學生就業

能力」規劃分為數位媒體設計組與商業設計組。 以國際化為標

竿，而在地化為主軸，強調理論與實務的並重，加強視覺造形語

言使用能力和理論基礎認知，將現今技能為重的課程，轉換為以

規劃方法和解決問題作為主導的教學。並藉由傳統及數位媒體的

表現將廣告與流行商品的訊息以視訊設計的形態傳達給社會大

眾。 

美髮造型設計

系 

培育學生具有美學素養、髮妝品科技專業知識、頭皮生理和養生

保健專業知識之美髮造型設計專業人員，此等全方位專長的美髮

造型設計專業人員不僅更具有競爭力，也將對消費者提供更適合

更高層次的服務，而非只是一般之美髮設計師，以建立具有特色

之技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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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能科技大學 2017 年自行招收僑生及港澳生申請入學招生 

重要日程表 
 

項次 日   期 項   目 

1 即日起 簡章網路公告(考生自行下載運用) 

2 

2017 年 5 月 1 日(星期一) 

↓ 

2017 年 6 月 30 日(星期五) 

採通信報名。請於報名截止日前將申請表件以掛號、航空掛號或國

際快遞方式(郵戳為憑)寄達本校。凡逾時報名或所附證件不齊全

者，不予受理。請將報名相關表件裝入自備之 B4 牛皮紙信封，信

封封面請黏貼「報名專用信封」封面。 

3 2017 年 7 月 17 日(星期一) 
公告成績及網路成績查詢(15:00 開放網路查詢) 

http://www.exams.vnu.edu.tw/ 

4 2017 年 7 月 19 日(星期三) 成績複查截止日期(09:00 前以傳真申請複查) 

5 2017 年 8 月 1 日(星期二) 
公 告 錄 取 名 單 於  15 ： 00 公 布 於 本 校 教 務 處 招 生 專 區
http://www.exams.vnu.edu.tw/ 

6 2017 年 8 月 3 日(星期四) 

正取生就讀意願回覆截止(16:00 前以傳真或 Email 回覆) 

正取生報到後仍有缺額或遇有放棄錄取之缺額，通知備取生依序遞

補開學前。 

7 2017 年 8 月 8 日(星期二) 寄發入學許可 

8 2017 年 9 月中旬 正式上課 

備註 

※本簡章所提日期時間，均以臺灣時間為準。 

※避免考生權益受損，申請人務必注意上列各項目作業時程，並上網查看公告各項相關訊息。 

※項目 5 至項目 8 實際辦理時間，可能因僑生或港澳生身分認定相關權責機關實際回覆時間，

而與表列時間有所不同。如實際辦理時間與表列時間不同時，將提前另行公告於本校教務處

招生專區。 

考生若有疑問請與相關單位聯絡，報名試務相關問題請洽招生專線+886-3-4628654 

＊本校總機: +886-3-4515811   ＊教務處國際交流組分機 21401 

＊各系特色、課程規劃請洽詢各系 

◎ 營建科技系 54000、54001 

◎ 環境工程系 55000、55001 

◎ 資訊工程系 72000、72001 

◎ 工業管理系 61000、61001 

◎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 83000、83001 

◎ 餐飲管理系 84000、84001 

◎ 旅館管理系 86000、86001 

◎ 企業管理系 63000、63001 

◎ 資訊管理系 66000、66001 

◎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62000、62001 

◎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 82000、82001 

◎ 商業設計系 81000、8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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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能科技大學 2017 年自行招收僑生及港澳生申請入學招生簡章 

壹、 招生系組及名額：  

學制 部別 學院 系組名稱 招生名額 

四技 日間部 

航空暨工程學院 

營建科技系室內設計與管理組 

50 

營建科技系營建與空間設計組 

環境工程系生態與環境資源管理組 

環境工程系環保產業技術組 

資訊工程系資訊應用組 

資訊工程系物聯網應用組 

工業管理系航空精密設計製造組 

工業管理系經營管理組 

觀光餐旅暨管理

學院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 

餐飲管理系 

旅館管理系 

企業管理系 

資訊管理系電子商務組 

資訊管理系多媒體設計組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設計學院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 

商業設計系 

注意事項： 

1. 各系組錄取名額以不逾教育部核定單獨招生之總名額為限。 

2. 修業年限：以四年為原則，得申請延長修業年限，以二年為限。 

3. 持英制高中(中學五年)學歷入學或於中學未修足六年者，除應修畢主修學

系應修學分數外，需補修16學分(4學分知性通識及12學分專業選修)，始得

畢業，且此加修課程不列入學期成績計算。 

4. 上課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08:20-16:40，需與一般生一起上課，學習標準

與一般生相同。 

5. 各系組應修學分、科目、畢業資格等事項，悉依各系組之規定辦理，請申

請人自行上網查詢。 

6. 入學後如有志趣不合或學習適應困難者，將協助輔導轉至本校其他系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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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報名申請資格： 

一、 身分資格者：  

(一) 僑生： 

1. 海外出生連續居留迄今，或最近連續居留海外 6 年以上，並取得僑居

地永久或長期居留證件，回國就學之華裔學生，並以當年度自海外回

國者為限，不含已在臺就讀高級中等學校、國內大學一年級肄業及國

立臺灣師範大學僑生先修部（以下簡稱臺師大僑先部）結業之僑生。 

2. 前款所稱海外指大陸地區、香港及澳門以外之國家或地區，所謂「連

續居留」係指「每曆年(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在臺停留期間不得逾 120

日，否則視為僑居中斷。僑生連續居留認定及除外規定請參閱「僑生

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第三條及第四條；港澳生請參閱「香港澳門居

民來臺就學辦法」第三條及第四條。報名時請檢附證明文件，以利審

核。否則視為僑居中斷。 

3. 申請人如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以連續僑居中斷論；其在國內停留

期間不併入海外居留期間計算（也就是海外連續居留時間須往前推

算）。請於報名時檢附證明文件，以利審核。 

(1) 就讀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舉辦之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或中央主

管教育行政機關認定之技術訓練專班。 

(2) 就讀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舉辦之研習班或函介之國語文研習課

程，或參加經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認定屬政府機關舉辦之活動，

其研習或活動期間合計未滿 2 年。 

(3) 交換學生，其交換期間合計未滿 2 年。 

(4) 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來臺實習，實習期間合計未滿 2 

年。 

(5) 在臺灣地區接受兵役徵召及服役。 

(6) 因戰亂、天災或大規模傳染病，致無法返回僑居地，且在中華民

國停留未滿 1 年。 

(7) 因其他不可歸責於僑生之事由，致無法返回僑居地，有證明文

件，且在中華民國停留未滿 1 年，並以一次為限。 

(8) 因(6)、(7)事由在中華民國停留者，其跨年連續在中華民國停留

不得滿 1 年，合計不得逾二次。 

4. 取得僑居地永久或長期居留證件，得以取得僑居地公民權、永久居留

權或以其所持中華民國護照已加簽僑居身分認定之。 

5. 本招生對象不包含緬甸、泰北地區未立案華文中學畢業僑生。 

6. 僑生身分應經中華民國僑務主管機關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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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香港、澳門學生(以下簡稱港澳生)： 

1. 香港或澳門居民，具有港澳永久居留資格證件，且最近連續居留港澳

或海外 6 年以上；並符合香港澳門關係條例第四條規定，未持有外國

護照者。並以當年度自海外回國者為限。 

註1. 「香港澳門關係條例第四條」：「本條例所稱香港居民，指具有香

港永久居留資格，且未持有英國國民（海外）護照或香港護照以

外之旅行證照者。本條例所稱澳門居民，指具有澳門永久居留資

格，且未持有澳門護照以外之旅行證照或雖持葡萄牙護照但係於

葡萄牙結束治理前於澳門取得者。」 

2. 最近連續居留港澳或海外 6 年以上，但計算至 2017 年 08 月 31 日始符

合本簡章所定連續居留年限規定者，亦得申請，惟須簽具切結書，經

本校就報名截止日至 2017年 08月 31日之港澳或海外居留期間加以查

察，如未符合連續居留年限規定者，將撤銷錄取資格。 

3. 前款所稱「海外」，指大陸地區、香港及澳門以外之國家或地區。所謂

「連續居留」係指每曆年(01 月 01 日至 12 月 31 日)來臺停留時間不得

逾 120 日。 

4. 申請人如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經檢附相關證明文件者，其在臺停留期

間不併入港澳或海外居留期間計算（也就是港澳或海外連續居留時間

須往前推算）。未附證明文件併同申請表繳交者，逕以在港澳或海外

居留中斷認定。  

(1) 在臺灣地區接受兵役徵召服役。  

(2) 交換學生，其交換期間合計未滿 2 年。  

(3) 參加臺灣地區大專校院附設華語文教學機構之研習課程，其研習

期間合計未滿 2 年。  

(4) 懷胎 7 個月以上或生產、流產後未滿 2 個月。  

(5) 罹患疾病而強制其出境有生命危險之虞。  

(6) 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之配偶、直系血親、三親等內之旁系血親、

二親等內之姻親在臺灣地區患重病或受重傷而住院或死亡。  

(7) 遭遇天災或其他不可避免之事變。  

(8) 就讀中華民國僑務主管機關舉辦之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或中央主

管教育行政機關認定之技術訓練專班，其訓練期間合計未滿 2 年。  

(9) 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來臺實習，實習期間合計未滿 2 年。  

(10) 因前項(4)至(7)情形之一在臺停留者，其跨年連續在臺停留不得滿

1 年，合計不得逾 2 次。 

5. 港澳生身分由教育部認定為之。 

二、 學歷〈力〉資格： 

1. 在當地華文中學、外文中學畢業或相當於國內高級中學畢業取得畢業

證書或符合教育部「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規定者。 

2. 同等學力資格之認定應依中華民國教育部「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

準」之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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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畢業年級相當於中華民國高級中等學校二年級之國外或香港、澳門同

級同類學校畢業生得以同等學力資格申請，但入學本校後將增加其畢

業應修學分 16 學分。 

三、 注意事項: 

(一) 曾在中華民國大專院校（含臺師大僑先部）註冊在學、休學、非因故自願

退學（如勒令退學）及申請保留入學資格有案者不得重行申請。惟分發在

臺期間因故自願退學返回僑居地且在臺停留未滿 1 年者，得予重行申請，

以 1 次為限。 

(二) 當學年度已經由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分發錄取者，不得申請。 

(三) 若同時符合外國學生及僑生或港澳生身分資格者，請擇一身分申請，一旦

提出申請後不得變更身分。 

(四) 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依本簡章之規定申請入學，違反規定者，取消

錄取資格；已入學者，應勒令退學並撤銷學籍。 

1. 已申請喪失中華民國國籍經核准有案且尚未取得他國國籍者。  

2. 曾在國內高中肄(畢)業之僑生(含港澳生)。  

3. 臺師大僑生先修部結業之僑生。 

4. 國內大學一年級肄業之僑生。  

5. 持偽造或冒用、變造證明文件或護照。  

 

參、 報名申請方式：  

一、 通訊報名：  

(一) 收件期限：2017 年 5 月 1 日(星期一)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星期五)止(以郵

戳為憑) ，請於報名截止日前將申請表件以掛號、航空掛號或

國際快遞方式(郵戳為憑)寄達。 

(二) 收件地址: 32061 桃園市中壢區萬能路 1 號。 

        No.1, Wanneng Rd., Zhongli Dist., Taoyuan City 32061, Taiwan 

(R.O.C.) 

TEL:+886-3-4515811, EXT: 21401 

(三) 收件人：萬能科技大學招生委員會。 

二、 現場報名： 

2017年 5月 1日(星期一)至 2017年 6月 30日(星期五)止，每週一~週五 09:00

至 12:00，13:00 至 16:00 於本校教務處國際交流組(A104)辦理。現場報名

者務必備妥報名表及將相關證明文件。 

三、 報名費：免收。 

肆、 報名申請繳交資料： 

一、 應繳資料 

(一) 繳交資料檢核表(如附件一): 請逐項確認應繳資料並置於申請表件首頁。 

(二) 申請表(如附件二)：請貼妥照片及簽章處親自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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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自傳暨讀書計畫(中文或英文，表格如附件三)。 

(四) 切結書。（限計算至 2017 年 08 月 31 日始符合本簡章所定連續居留年限者

繳交；格式如附件四） 

(五) 學歷〈力〉證明(中、英文以外之語文，應加附中文或英文譯本)： 

1. 應屆畢業生，繳交應屆當學期在學證明書;但至遲必須在入學前(西元

2017 年 9 月間)取得正式畢業證書，須譯成中文(英文證件免譯)，俾供

本校審查，否則將視為報名資格不符，已錄取者撤銷錄取及入學資格。 

2. 中學已畢業者，繳交中學證書影本。 

3. 以同等學力資格申請者，繳交修業證明書並附上歷年成績單。 

(六) 中學歷年成績單，(中、英文以外之語文，應加附中文或英文譯本)： 

1. 應屆畢業生，繳交中四、中五(或高一、高二)兩年成績單正本。 

2. 非應屆畢業者，繳交中學最後三年(中四~中六或高一~高三)成績單正

本。 

3. 以同等學力資格申請者，仍須繳交中學肄業成績單正本。 

4. 上述中學成績單需經駐外館處驗證或經僑務委員會海外華僑文教服務

中心或僑務委員會指定之保薦單位核驗，或須註明該校所在地及學制

年限，譯成中文，俾利本校審查，否則將視為報名資格不符，已錄取

者撤銷錄取及入學資格。 

5. 請黏貼於附件五中學歷年成績單正本黏貼紙。 

(七) 僑居地永久或長期居留證件影印本１份：僑居地身分證影印本或護照影印

本或中華民國護照及僑居身分加簽影印本。〈如為港澳生則改繳：港澳護

照或永久居留資格證件，以及在港澳或海外連續居留之原始證明文件〉  

二、 報名手續： 

(一) 請將應繳資料依序由上而下整理齊全，裝入報名專用資料袋(請將附件六

報名專用信封封面黏貼於 B4 文件袋上)並加以彌封，採通訊報名者請寄交

本校，採現場報名者請將應繳資料繳交至本校。 

(二) 如表件不全、資格不符而遭退件，延誤報名，概由申請人自行負責。 

伍、 成績採計項目及評分：總分為 100 分 

採計項目 評分標準 比率 滿分 

在校歷年

成績 

1. 應屆畢業生以【在校 1~4 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計算。 

2. 中學已畢業者以【在校 1~6 學期學業成績總平均】計

算。 

3. 無法提供成績單者，其學業成績以 60 分計算。 

20% 20 分 

書面資料 
自傳及讀書計畫：1000 字以內中文或英文，手寫、電腦

列印不拘。 
80% 80 分 

陸、 成績查詢及複查： 

一、 成績將於 2017 年 7 月 17 日(星期一) 15:00 開放網路查詢(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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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admission.vnu.edu.tw/)，如有疑問可於 2017 年 7 月 19 日(星期

三)09:00 前以傳真申請複查，逾期恕不受理。 

二、 申請成 績複查時請填 具 附件八「複 查成績申請表 」傳 真至

+886-3-4531300，並以電話確認複查結果，電話+886-3-4628654。 

三、 經複查成績計算有誤，立即辦理更正，並通知考生。 

柒、 錄取原則： 

一、 經本校招生委員會決定最低錄取標準後，依總成績高低及志願順序錄取。 

二、 本校招生委員會決定最低錄取標準後，依招生名額錄取正取生，並得列

備取生；若成績未達最低錄取標準時，得不足額錄取。總成績若未達最

低錄取標準者，雖有缺額亦不予錄取。正取生報到後，遇缺額得於招生

簡章規定期限前，以備取生遞補至原核定招生名額總數為止。 

三、 各系組如有錄取不足額，或備取生遞補後仍有缺額時，得互為流用。 

四、 成績達最低錄取標準且總分相同時，則提交本校招生委員會決議是否增

額錄取。 

五、 如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管道未分發完之名額，經招生委員會決議後得流

用至各系。本校於當學年度核定招生總名額內，如有本國學生未招足之

情形者，得以僑生、港澳生名額補足。 

六、 最後可招生名額經本校招生委員會通過後公告於本校教務處招生專區

(網址: http://www.exams.vnu.edu.tw/)。 

捌、 放榜： 

一、 錄取名單於 2017 年 8 月 1 日(星期二)15:00 在本校教務處招生專區(網址: 

http://www.exams.vnu.edu.tw/)公告，另以書面寄發入學許可予錄取生。   

二、 實際時間若因僑生或港澳生身分認定之相關權責主管機關回覆時間有所

不同，將提前公告於本校首頁，考生應自行注意放榜訊息，不得以未接

獲成績通知單或入學許可等理由，要求保留錄取資格或辦理報到。 

玖、 報到： 

一、 錄取生應於 2017 年 8 月 3 日(星期四) 16:00 前依錄取規定，上網列印填

寫就讀意願回覆表並傳真至+886-3-4531300，逾期未報到者，以自動放

棄錄取資格論，事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補報到，其缺額由備取生依序

遞補。 

二、 已報到者，須於開學一週內繳交學位證書正本，否則亦以自動放棄錄取

資格論，不得異議。 

三、 完成報到手續，並經中華民國僑務主管機關認定符合僑生身分，或經由

中華民國教育部審查認定符合港澳學生身分之錄取生，本校預定於 2017

年 8 月 8 日(星期二)陸續寄發「入學許可」〈實際寄發時間，將因僑生或

港澳生身分認定之相關權責主管機關回覆時間而有所不同〉，請收到後

依規定時間與通知來臺到校辦理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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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經錄取之學生應依學校規定繳交各項證件，始准註冊入學，其所繳證明

文件如有偽造、假借、塗改等情事，一經查明即予以退學，亦不發給任

何學歷證明，如將來在本校畢業後始發現者，除追繳其學位證書外，並

公告取銷其畢業資格。 

壹拾、 獎助學金： 

一、 僑生及港澳生入學後，得依「萬能科技大學僑生(含港澳生)獎助學金獎助

辦法」向本校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申請獎助學金。 

二、 本校提供海外研修、雙聯學制等國際交流計畫，如通過甄選之學生可前

往美、日等國姐妹校進修，且可獲得免學雜費之獎助學金。 

壹拾壹、 注意事項： 

一、 本校辦理本招生，需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取得並保管考生個人資料，

在辦理招生事務之目的下，進行處理及利用。本校將善盡善良保管人之

義務與責任，妥善保管考生個人資料，僅提供招生相關工作目的使用。

凡報名本入學招生者，即表示同意授權本校，得將考生報名參加本入學

管道所取得之個人及其相關成績資料，運用於本招生事務使用，並同意

提供其報名資料及成績予(1)考生本人、(2)教育部、僑委會或其他錄取報

到管制主辦單位。 

二、 簡章請至本校教務處招生專區(網址: http://mis.vnu.edu.tw/oaa/exams/)下

載，如有任何疑問請洽招生專線，電話：+886-3-4515811 分機 21401。 

三、 考生如對招生事宜或有違反性別平等原則之疑慮，請依考生申訴處理辦

法提出申訴。。(詳見附件七「考生申訴處理辦法」) 

四、 其他未盡事宜依相關法令規章處理，若有相關法令規章未明定，而造成

疑義者，由本校招生委員會研議方案，召開臨時委員會議討論作成決議。 

五、 經本升學管道入學本校之僑生〈含港澳生〉，不得自行轉讀或升讀各級補

習及進修學校〈院〉、空中大學或空中專科學校、大專校院所辦理回流教

育之進修學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及其他僅於夜間、例假日授課之班別。

僑生〈含港澳生〉違反前項規定者，本校將撤銷其自行轉讀或升讀之學

籍，且不發給任何相關學業證明；畢業後始發現者，撤銷其畢業資格，

並追繳或註銷其學位證書。 

六、 為協助儘速融入本校生活，經本升學管道入學本校之僑生〈含港澳生〉

一律安排學校宿舍住宿，並提供首次抵臺將提供接機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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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貳、 收費標準： 

學雜費等各項收費均依教育部規定辦理，請參閱本校首頁點選『公開專

區』→『財務資訊分析』→『學雜費與就學補助資訊』→『106 學年度學

雜費收費標準』查詢。 

壹拾參、 畢業後留臺工作： 

現行畢業僑外生留臺工作之方式: 

一、 依一般依薪資、工作經驗等條件申請: 

(1) 依「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取得證書或執業資格(如:醫師、律

師)。 

(2) 大學畢業後需具 2 年以上工作經驗，或具碩士以上學位者。 

(3) 服務跨國企業滿 1 年以上經指派來臺工作。 

(4) 未具學歷而有 5 年以上工作經驗，並有創見或特殊表現者。且外國人

之受聘僱月平均薪資，除另有規定外，須達新台幣 4 萬 7,971 元。 

二、 考量已在臺讀書之僑外生，經國家投入教育資源培育，且對國內文化及

語言與生活具一定程度瞭解，宜優先留用及延攬其在臺工作，故勞動部

自2014 年 7 月 3 日新增「僑外生留臺工作評點新制」，該制度不再單以聘

僱薪資作為資格要求，而係改以學經歷、薪資水準、特殊專長、語言能

力、成長經驗及配合政府產業發展政策等 8 項目進行評點，累計點數超

過 70 點者，即符合資格。 

三、 僑外生畢業後留臺工作相關資訊可查詢外國人在臺工作服務網

http://ezworktaiwan.wda.gov.tw/ezworkch/index.jsp 

 

http://www2.vnu.edu.tw/afd/2-2.html
http://ezworktaiwan.wda.gov.tw/uploaddowndoc?file=/pubevta/pagemarker/201508271541280.pdf&flag=doc
http://ezworktaiwan.wda.gov.tw/uploaddowndoc?file=/pubevta/pagemarker/201508271525570.pdf&flag=doc
http://ezworktaiwan.wda.gov.tw/ezworkch/index.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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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繳交資料檢核表 
 

2017 年萬能科技大學自行招收僑生及港澳生申請入學招生 

繳交資料檢核表 

(本表請置於申請表件首頁，依項次順序裝訂於裝訂線中) 

申請學系：                                  秋季班(2017年9月入學)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聯絡電話：                        Email：                            

 

微信或其他通訊應用程式帳號：                      (請註明通訊應用程式名稱)            

＊應繳交表件(請申請人自行勾選所繳各項證件)： 

項次 繳交表件 份數 請勾選 

ㄧ 繳交資料檢核表(附件一) 1  

二 申請表(附件二) 1  

三 自傳及讀書計畫(1000字以內中文或英文，附件三)   

四 

□ 僑生：  

1. 僑居地永久或長期居留證件影本(如身分證、護照)。  

2. 中華民國護照暨僑居身份加簽影本。  

□ 港澳學生：  

1. 港澳護照或永久居留資格證件影本。  

2. 在港澳或海外連續居留之原始證明文件影本。  

(請擇一繳交) 

1  

五 切結書(附件四) 1  

六 
應屆畢業生之在學證明書或同等學力證明文件影本或中學畢

業證書影本。 (應屆畢業生須在入學前取得正式畢業證書)。  
1  

七 

□ 應屆畢業生，繳交中四、中五(或高一、高二)兩年成績單

正本。  

□ 中學已畢業者，繳交中學最後三年(中四~中六或高一~高

三)成績單正本。 

□ 同等學力資格申請者，繳交中學肄業成績單正本。 

(請將成績單正本黏貼於附件五)  

1  

申請人之檢附資料均已查證屬實並依序編列頁碼；共計               頁。  

*若同時符合外國學生及僑生身分資格者，請擇一身分申請，一旦提出申請後不得變更身分。  

*錄取生若經僑務委員會或教育部審查不符僑生或港澳學生身分資格者，本校將取消錄取及入學資

格，不得異議。                          

 

                                        申請生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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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申請表 

 
2017 年萬能科技大學自行招收僑生及港澳生申請入學招生申請表 

申請編號     (本欄位由學校填寫) 

申請系組  

姓名 

中文  性別  

請黏貼近期脫帽2吋照

片1張  

英文  
出生

地 
 

出生 西元               年        月        日 

國籍 

中華

民國 

身分證字號  

居留證號  

護照號碼  

僑居

地 

國別  祖籍：            省 

        縣(市)於  西

元       年 由        

_______ 經 _________

到達現居留地。 

護照號碼  

身分證字號  

僑居地  

地址 
 

E-Mail  連絡電話  

最高學歷

(力) 

校名  學制 
□高中(FORM 6) 

□中五 

入學 西元          年      月 畢業 西元      年      月 

家長資料 姓名 

父 
(中) 

籍貫         省    縣(市) 
(英) 

母 
(中) 

籍貫         省    縣(市) 
(英) 

注意事項 

1. 本表所填各項資料及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皆為本人所有且詳校無誤，若有不實則

由本人自行負責，絕無異議。  

2. 本人已詳閱「考生個人資料蒐集、處理

及利用告知事項」，已瞭解且同意 貴校

對於個人資料保護之蒐集、處理與利用。  

申請人  

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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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自傳暨讀書計畫-頁 1 

自傳暨讀書計畫 

 
申請人                                           日期 

Name of Applicant                                  Date                                       

申請系所                                         擬修讀學位 

Department Applied                                 Degree to be pursued                           

                                                                                             

請以中文或英文撰寫 1000 字以內，敘述個人背景、求學動機、求學期間之讀書計畫等，以及完成學業後之

規畫。 

Please use following space to write statement of about 1000 words in Chinese or English, describing 

your background, motivation and study plan at VNU, as well as career plan after finishing your study. 

(Use additional sheets of page 2 if nee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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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自傳暨讀書計畫-頁 2 

自傳暨讀書計畫 

 
申請人                                           日期 

Name of Applicant                                  Date                                       

申請系所                                         擬修讀學位 

Department Applied                                 Degree to be pursued                           

                                                                                             

請以中文或英文撰寫 1000 字以內，敘述個人背景、求學動機、求學期間之讀書計畫等，以及完成學業後之

規畫。 

Please use following space to write statement of about 1000 words in Chinese or English, describing 

your background, motivation and study plan at VNU, as well as career plan after finishing your study.  

 

 

 

 

 

 

 

 

 

 

 

 

 

 

 

 

 

 

 

 

 
附件四、切結書 

切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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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                    欲報考 貴校2017年自行招收僑

生及港澳學生申請入學，因申請時尚未符合「僑生回國就學及

輔導辦法」或「香港澳門居民來臺就學辦法」有關「最近連續

居留海外〈港澳〉6年以上」之規定，本人同意至2017年08月31

日止應提出符合 

□「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所定連續居留海外期間之僑生資

格規定， 

□「香港澳門居民來臺就學辦法」所定連續居留港澳或海外期間

之港澳學生資格規定， 

否則應由貴校撤銷原錄取分發資格。  

   此致  

萬能科技大學  

立切結書人：                      

                      護照號碼： 

住址：                            

電話：                            

                    西元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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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中學歷年成績單正本黏貼紙 

 

 

 

畢業年月 

______  年______月 

□ 應屆畢業生，繳交中四、中五(或高一、高二)

兩年成績單正本。  

□ 中學已畢業者，繳交中學最後三年(中四~中

六或高一~高三)成績單正本。  

中學歷年成績單正本黏貼處，須黏貼繳交正本，影(副)本一律不受理。 
正本黏貼處 

 

 

 

 

 

 

 

 

 

 

 

 

 

 

2017 年萬能科技大學自行招收僑生及港澳生 

申請入學招生 

中學歷年成績單正本黏貼紙 

 

初審 複審 得分 

   

 

未繳交或無者請簽名放棄：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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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報名專用信封封面 

 

FROM 

 

                                
(Full Name in Chinese) 

 

                                
(Full Name in English) 

 

                                
(Address) 

 

                                

 
 

                                                              TO: 萬能科技大學教務處國際交流組  收 

                                                                   32061 桃園市中壢區萬能路1號 

 

                                                                   Division of International Exchange 

                                                                   Office of Academic Affairs 

                                                                   Vanung University 

                                                                   

No.1, Wanneng Rd., Zhongli Dist.,  

Taoyuan City 32061, Taiwan (R.O.C.). 

 

 

 

 
 

 

請將本表貼於自備B4 信封袋上，以掛號郵寄〈海外地區建議使用DHL 或FedEX 等快遞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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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申訴處理辦法 
 

萬能科技大學考生申訴處理辦法 
91.7.5 教務會議通過 

105.11.30 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宗旨） 

為維護考生權益，提供考生申訴管道，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申訴範圍） 

一、 事件結果決定考生錄取與否者。 

二、 招生簡章規定不明確，致考生認有損其權益者。 

三、 有違反性別平等原則之疑慮者。 

第三條 申訴要件 

本校各項招生考試考生對前條申訴範圍，應先向試務承辦單位反應，業

經招生業務承辦人員處理或提報上級主管協調後仍無法解決者，得向本

校考生申訴處理小組提出申訴，同一案件申訴以兩次為限（第二次申訴

需有新的証據經考生申訴處理小組同意後方予處理）。 

第四條 組織 

一、 招生委員會下設考生申訴處理小組，置委員五至七人，由校長自招

生委員中遴聘，且由小組委員互選一人為召集人，並得就申訴案件

之性質，臨時增聘法律專業人員或有關專家共同組織之，但臨時委

員人數，每一案件不得超過二人。  

二、 小組委員之任期為一年，連聘得連任，臨時委員之任期，則以各該

申訴案件之會期為限。  

三、 小組開會應有委員三分之二出席始得開議，除評議書之決議應有出

席委員三分之二同意外；其餘事項之決議，以出席委員超過半數定

之。 

四、 委員對申訴案件有利害關係者應自行迴避，不得執行職務。 

第五條 申訴及處理程序 

一、 考生申訴應於接獲本校處理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內以書面提出，逾

期不予受理。惟因不可抗力，致逾期限者，得向小組聲明理由，請

求許可。  

二、 考生申訴事項應以書面檢附相關證明文件提出，並應記載申訴人姓

名、入學考試名稱、准考證號、報考系所組別、聯絡住址、聯絡電

話、申訴之事實及理由、希望獲得之補救。  

三、 小組收到考生申訴案件後，應於半個月內召開委員會議處理，負責

評議，並得視需要邀請其他相關人員出席。  

四、 申訴提起後，申訴人就申訴事件或其牽連之事項，提出民事訴訟、

刑事訴訟或行政訴訟者，應即通知考生申訴處理小組。小組獲知後，

應即中止評議，俟訴訟終結後再議。惟連帶影響其他考生權益之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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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案不在此限。  

五、 小組會議之召開以不公開為原則，但得通知申訴人、原處分單位之

代表及關係人到會說明。 

六、 申訴案件由申訴處理小組指派專人受理，並於收件後三十日內回覆。 

七、 評議書經校長核定後送達申訴人及原處分單位。 

第六條 評議效力及執行 

小組做成評議書，陳校長核定時，應副知原處分單位，原處分單位如認

為有與法規抵觸或事實上窒礙難行者，應列舉具體事實及理由陳報校

長，並副知考生申訴處理小組。校長如認為有理由者，得移請小組再議

（以一次為限）。評議書經完成行政程序後，原處分單位應即採行。 

第七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